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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吉药控股”）于 2022

年 10月 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公司梅

河口市金宝新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具体情况如

下： 

一、协议签署概述 

1、股权转让协议基本概述 

公司下属公司梅河口市金宝新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宝新华医

院”）将其所持海翔（吉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11%

的股权以1元/股对价转让给徐英华，转让价款合计1,100万元。徐英华以持有对

金宝新华医院1,100万元的债权抵顶本次股权出让价款。 

2、审议情况及尚需履行的程序 

公司于2022年10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下

属公司梅河口市金宝新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无

需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与徐英华无关联关系，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各方的基本情况 

甲方（转让方）：梅河口市金宝新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581MA145N862G 

法人：张士良 

住所：吉林省梅河口市解放路52幢1号 

乙方（受让方）：徐英华 

身份证号：2205**********0171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住址：吉林省梅河口市新华街十三委二十四组 

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梅河口市金宝新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徐英华 

（一）股权转让标的 

甲方向乙方转让的标的为：甲方合法持有的并已完成实缴目标公司11%的股

权（对应出资额1100万元） 

（二）股权转让的价款、时点及支付方式 

1、转让时点 

待甲方将持有目标公司 32.56%对应的认缴出资额以价值 3256万元的土地缴

资入股完成当日及以后。 

2、转让价款 

甲方将其所持目标公司11%的股权以1元/股对价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款合计

1,100万元。 

3、支付方式 

乙方以持有对甲方1,100万元的债权抵顶本次股权出让价款。 

（三）合同生效条件 

当下述的两项条件全部成就时，本合同始能生效。该条件为： 

1、本合同已由甲、乙双方正式签署。 

2、本合同已得到了各方权力机构（董事会或股东会）的授权与批准。 

3、甲方将持有目标公司 32.56%对应的认缴出资额以价值 3256 万元的土地

缴资入股完成后。 

（四）股权转让完成的条件 

1、甲、乙双方完成本合同所规定的与股权转让有关的全部手续，并将所转

让的目标公司11%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 

2、目标公司的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及工商管理登记档案中均已明确载明乙

方持有该股权数额。 

（五）各方的陈述与保证 

1、甲方的陈述与保证： 



（1）甲方为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公司法人，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 

（2）甲方承诺在本协议签署前，会及时协调各方召开目标公司的股东会，

审议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并保证其他所有股东同意该次股权转让。 

2、乙方的陈述与保证： 

无。 

（六）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均需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内容，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合同的

约定或其附属、补充条款的约定均视为该方对另一方的违约，另一方有权要求该

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相应损失。 

2、遵守合同的一方在追究违约一方违约责任的前提下，仍可要求继续履行

本合同或终止合同的履行。 

（七）合同的变更与终止 

1、本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方可对本合同进行变更

或补充。 

2、双方同意，出现以下任何情况本合同即告终止： 

（1）甲、乙双方依本合同所应履行的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且依本合同所

享有的权利已完全实现。 

（2）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解除本合同。 

（3）本合同所约定的股权转让事宜因其他原因未取得相关主管机关批准。 

3、本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

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八）保密 

任何一方对其在本合同磋商、签订、履行过程中知悉的对方的生产经营、投

资及其他任何方面的商业秘密，不得向公众或任何第三人泄露、公开或传播此等

商业秘密；也不得以自己或其他任何人的利益为目的利用此等商业秘密，除非是： 

（1）法律要求。 

（2）社会公众利益要求。 

（3）对方事先以书面形式同意。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协议的签订，符合公司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

在大健康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巩固公司行业地位，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的影

响。 

五、风险提示 

交易对方能否及时履行上述协议约定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对公

司净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涉及事项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27日       


